
  【发布单位】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农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

央、全国妇联 

  【发布文号】教职成[2009]12号 

  【发布日期】2009-07-17 

  【生效日期】2009-07-17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政策参考 

  【文件来源】教育部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农业部、中华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关于进一步做好中

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2009]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人事、劳动保

障）厅（局）、民政厅、农业厅、工会、共青团、妇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

育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多

次就加强职业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指示。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就指出要着重加强

中等职业教育。温家宝总理也反复强调，在整个教育结构和教育布局当中，必

须把职业教育摆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在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

共同努力下，我国职业教育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具备

了大规模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能力。2008年，中等职业

学校招生规模突破810万人，在校生突破2000万人，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

教育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格局基本形成，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步伐进一步加快。

中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对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支持企业技术进步、促进

就业再就业工作、改善民生、稳定社会和推进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

展，中央出台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按照中

央的总体总署和要求，教育部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经

认真研究，提出2009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要达到860万人，总体上超

过普通高中招生规模。这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教育结构，适应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促进整个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决策，也是促进我国

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举措和重大民生工程，对于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

育、促进教育公平、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做好今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进一步拓宽生源渠道，积极有效

地使更多青年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民政部门、农业部门、工会、共青团和妇联要积极发挥好职能作

用，把招生工作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入工作日程，纳入工作计划，加

强部署和指导，积极配合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共同

做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 



 

  二、地方各部门要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多层次共同

开展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宣传活动，创造良好的招生氛围，引导社会适龄

青年、农村青年、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退役士兵和其他群体就读中等职业

学校，接受中等职业教育。 

 

  三、各地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按照《教育部关于统筹管理高

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教职成〔2005〕3号）要求，由教育行政

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建立统一的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工作

领导小组，统筹高中阶段教育协调发展，统一制定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政策

和措施，共同确定招生工作专门机构，要将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

技工学校招生纳入统一招生计划，统一组织领导招生工作。 

 

  四、地方各部门要积极做好本部门本系统适龄青年、农村青年、农民工、

下岗失业人员、退役士兵和其他群体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工作，努力扩大中等职

业教育规模。 

 

  五、各地要采取切实措施，配合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免学费政

策的实施，为中等职业学校招收社会适龄青年、农村青年、农民工、下岗失业

人员、退役士兵和其他群体等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各地要加强合作，共同努力，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的快速健康发展，努力


